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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第4章为强制性条款，其余技术内容为推荐性。 

本标准由上海市卫生局提出。 

本标准由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上海空调风管清洗协会、

上海声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胜年、徐天强、苏瑾、吴立明、李竹、王频、袁善庆、周利红。 

本标准参加起草人：郭常义、仲伟鉴、吴世达、莫伟文、韩康康、张昀、杨燕。 

本标准于2008年5月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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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空调通风系统在建筑物中的应用日益普及。为保障人群健康，结合上海城市建筑

物空调通风系统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国内外相关标准，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中的卫生标准值参考了《旅店业卫生标准》（GB 9663）、《文化娱乐场所卫生标准》（GB 9664）、

《理发店、美容店卫生标准》（GB 9666）、《游泳场所卫生标准》（GB 9667）、《体育馆卫生标准》（GB 9668）、

《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卫生标准》（GB 9669）、《商场（店）、书店卫生标准》（GB 9670）、

《医院候诊室卫生标准》（GB 9671）、《公共交通等候室卫生标准》（GB 9672）、《饭馆（餐厅）卫生标准》

（GB 16153）、《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公共场所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卫生部，卫监督发 [2006]58号）等技术文件。 

本标准中的卫生要求参考了《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规范》（GB 50365）、《一般通风用空气过滤

器性能试验方法》（JG/T 22-1999）、美国《暖通空调系统的评估、清洗和修复》（NADCA ACR）、德

国《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标准》（VDI 6022）、英国《通风系统内部清洁度》（HVCA TR/19）、日本厚生

省《空调通风系统维持管理以及清扫等相关技术的要求》等技术文件。 

本标准中的试验方法参考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卫生部，卫监督发 [2006]58

号）、《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学评价规范》（卫生部，卫监督发 [2006]58号）等技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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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空调通风系统运行卫生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空调通风系统的卫生指标、卫生要求及其检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公共场所的空调通风系统，其他相关场所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5982-1995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GB/T 16803 采暖、通风、空调、净化设备术语 

GB/T 17220-1998 公共场所卫生监测技术规范 

GB/T 18204.24-2000 公共场所空气中二氧化碳测定方法 
GB/T 18883-2002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附录A 室内空气监测技术 

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除采用GB/T 16803 中的定义外，还采用下列术语和定义。 

3.1 空调通风系统  central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systems 
通过应用空气调节和通风技术，对空气进行处理、输送、分配，并控制其参数的所有设备、管道及

附件、仪器仪表的总和。包括集中式空调通风系统和半集中式空调通风系统。 

4 卫生指标及卫生要求 

4.1 卫生指标 
空调通风系统的卫生指标见表1、表2；当不能直接测定新风量，可在室内人员聚集量达到空调通风

系统设计负荷80%及以上，且停留时间达一小时及以上时，测定室内CO2浓度，室内CO2浓度值应符合表3

要求。 

表1 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标准值 

 项目 标准值 

积尘量（g/m
2
） ≤ 20  

风管内表面 

真菌总数 （cfu/cm
2
） ≤ 100  

PM10（mg/m
3
） ≤ 0.08  

细菌总数（cfu/m
3
） ≤ 500  

真菌总数（cfu/m
3
） ≤ 500  

送风 

β-溶血性链球菌等致病微生物 不得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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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标准值（续） 

 项目 标准值 

加湿设备水 嗜肺军团菌 不得检出 

冷却水 嗜肺军团菌 不得检出 

 

表2 空调通风系统新风量卫生标准值 

场所 新风量（m 
3
/h·人） 

2星级及2星级以下 ≥20 
宾馆（旅店）客房 

3星级及3星级以上 ≥30 

饭馆(餐厅) ≥20 

理发店、美容店 ≥30 

咖啡馆、酒吧、茶室 ≥10 

影剧院、录像厅、音乐厅 ≥20 文化娱乐场所 

游艺厅、舞厅（包括卡拉OK歌厅） ≥30 

体育场（馆） ≥20 

游泳场（馆） ≥30 

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 ≥30 

商场（店） ≥20 

候车（机、船、轨道交通）厅 ≥30 

医院门诊区、病区 ≥30 

商务办公楼 ≥30 

注： 表中所列为常见的公共场所，未列举场所可参照执行。 

 

表3 室内 CO2浓度卫生标准值 

场所 
CO2浓度（%） 

1h均值 

2星级及2星级以下 ≤0.10 
宾馆（旅店）客房 

3星级及3星级以上 ≤0.07 

饭馆（餐厅） ≤0.15 

理发店、美容店 ≤0.10 

文化娱乐场所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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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室内 CO2浓度卫生标准值（续） 

场所 
CO2浓度（%） 

1h均值 

体育场（馆）、游泳场（馆） ≤0.15 

展览馆 ≤0.15 

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 ≤0.10 

商场（店） ≤0.15 

候车（机、船、轨道交通）厅 ≤0.15 

医院门诊区、病区 ≤0.10 

商务办公楼 ≤0.10 

注： 表中所列为常见的公共场所，未列举场所可参照执行。 

 

4.2 卫生要求 
4.2.1 一般要求 
4.2.1.1 经营者应根据公共场所法规、国家标准和本标准的要求，制定本单位空调通风系统运行卫生

管理制度、清洗防护制度及操作手册，并建立健全空调通风系统管理档案。档案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 空调通风系统竣工及改扩建图纸； 

—— 维护(修)记录； 

—— 现场检查记录； 

—— 卫生学检测结果； 

—— 清洗记录； 

—— 故障或事故记录； 

—— 其他特殊情况的记录。 
4.2.1.2 医院内的传染病区及有特殊洁净要求区域的空调通风系统应独立设置，不得与其他系统连通。

对于医院内的空调通风系统，在实施清洗等维护工作时需增加消毒步骤，以确保系统除满足本标准第 4

章的要求外，同时符合 GB15982-1995 中的要求。 

4.2.2 运行要求 
空调通风系统中易引起室内空气污染的部位或部件的卫生要求见表4。 

表4 空调通风系统中易引起室内空气污染的部位或部件的卫生要求 

部位或部件 卫生要求 

新风口 保持清洁，无明显污染源 

配件设置 设置防鼠格栅，设置防雨罩、防雨百叶窗等防水配件 新风 

新风来源 通过风管直接采自室外非空气污染区 

空调机房 保持清洁、干燥，不得存放无关物品 

过滤器 终阻力不得超过初阻力的两倍 

冷却（加热）盘管 不得出现积尘和霉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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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空调通风系统中易引起室内空气污染的部位或部件的卫生要求（续） 

部位或部件 卫生要求 

冷凝水管水封 不得漏水 

排水管 保持通畅，无积水 凝结水盘和排水管 

凝结水盘 无漏水、腐蚀、结垢、积尘和霉斑 

水源 符合GB 5749中的要求 

加湿（除湿）设备 

设备 不得出现结垢、积尘和霉斑 

管体 保持完好无损 

检修口 能正常开启和使用 风管 

回风管 风机盘管与空调房间的回风口应用风管连接 

送风口、回风口和排风口 
设置防鼠格栅，风口及周边区域不得出现积尘、潮湿、霉斑或滴

水现象，保持周边区域清洁 

冷却塔 内部 
保持清洁，做好过滤、缓蚀、阻垢、杀菌和灭藻(除藻)等日常性

水处理工作 

 

4.2.3 防护及环保要求 

清洗或更换过滤器(网)及其他部件时， 

—— 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损害操作者健康； 

—— 防止清洗或更换过程污染室内环境； 

—— 妥善处理废弃物，避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5 试验方法 

5.1 卫生指标检测方法 
5.1.1 风管内表面积尘量 

积尘量的采样及检验方法见本标准附录A。 

5.1.2 风管内表面真菌总数 
积尘中真菌总数的采样及检验方法见本标准附录B。 

5.1.3 送风中可吸入颗粒物（PM10） 

送风中可吸入颗粒物（PM10）的采样及检验方法见本标准附录C。 

5.1.4 送风中微生物 

送风中微生物的采样及检验方法见本标准附录D。 

5.1.5 冷却水、加湿设备水中嗜肺军团菌 
冷却水、加湿设备水中嗜肺军团菌的采样及检验方法见本标准附录E。 

5.1.6 新风量 

新风量的采样及检验方法见本标准附录F。 

5.1.7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的布点及采样方法按GB/T 17220-1998和GB/T 18883-2002附录A中的要求执行，检验方法

按GB/T 18204.24-2000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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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卫生要求检查方法 
5.2.1 一般要求 

一般要求的检查方法为查阅文档。 

5.2.2 运行要求 
运行要求的检查方法为现场目测。 

5.2.3 防护及环保要求 
防护及环保要求的检查方法为查看防护设备配置与文档。 

6 检验规则 

6.1 抽样方案 
6.1.1 抽样原则 

本标准4.1中所列的检测项目实行机组抽样检测，抽样应具有随机性、代表性和可行性。本标准4.2

中所列的检查项目要求全系统覆盖检查。 

6.1.2 空调通风系统（机组）抽样量 
抽样应覆盖不同类型的系统。类型不同的系统以套为单位分别计算抽样量，所谓一套系统是指一台

新风处理机组或空气处理机组和与之配套的风管、附件。每类系统的抽样比例如下：  

—— 30 套以下的抽样比例为 20%～30%，至少抽一套； 

—— 30 套至 100 套的抽样比例为 10%～20%； 

—— 100 套以上的抽样比例为 5%～10%，至少抽 10 套。 

6.2 检查项目 
6.2.1 全项检查 

以下三种情况按本标准第4章开展全项检查： 

—— 新建、改建、扩建的空调通风系统首次运行之前； 

—— 空调通风系统停用半年及以上再次运行之前； 

—— 空调通风系统投入运行后每两年进行一次全项检查，其中仅配置过滤网的空调通风系统，应

每年对风管内表面污染情况进行检测。 

6.2.2 日常运行检查 
空调通风系统日常运行过程中，经营者按本标准4.2.2的要求进行定期自检或清洗，部分部位或部

件的自检清洗频率至少满足表5的要求。 

表5 空调通风系统中部分部位或部件的自检清洗周期 

周期 

月 部位或部件 

检查 清洗 

过滤网 － 1～3 

过滤器 3～6 － 

冷却（加热）盘管 3 － 

集中式 3 － 

凝结水盘 

半集中式 6 － 

加湿设备 － 6 

冷却塔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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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判定规则 
6.3.1 凡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卫生指标不符合本标准 4.1 的要求，即判定为该场所的空调通风系统不合

格。应对空调通风系统进行更换维护或清洗和消毒，待检测合格后，方可运行。 
6.3.2 凡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卫生要求不符合本标准 4.2 的要求，应查明原因，及时进行清洗、更换、

维修等维护工作。



DB31/ 405—2008 

7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风管内表面积尘量检验方法 

A.1 原理 

采集风管内表面规定面积的全部积尘，以称重方法得出风管内表面单位面积的积尘量，表示风管清

洗后的清洁程度或空调风管的污染程度。 

A.2 器材 

A.2.1 采样面积为50 cm
2
或100 cm

2
 

A.2.2 无纺布或其它不易失重的材料 

A.2.3 密封袋 

A.2.4 采样工具或设备 

A.2.5 天平，精度0.0001 g 

A.2.6 一次性塑料手套 

A.3 风管清洗后的清洁程度检验步骤 

A.3.1 采样时间 

采样应在风管清洗后的七日内进行。 

A.3.2 采样位置 

每套空调通风系统在主风管（新风管、送风管、回风管）上至少布设三个代表性检测断面，每个检

测断面可布设一至两个采样点，采样点的总数不少于五个，检测断面应尽量布设在直线风管上。其中，

300 m以内的风管，每50 m直线风管不少于一个检测断面；超过300 m的风管，每100 m直线风管不少于

一个检测断面。采样点应设在风管底面上。 

A.3.3 采样及实验室分析 

A.3.3.1 将采样用的材料放在105 °C恒温箱内干燥2 h再放入干燥器内冷却4 h后，或直接放入干燥器

中存放24 h后，放入密封袋用天平称量出初重。 

A.3.3.2 现场采样时，将采样面积内风管内壁上的残留灰尘全部取出。 

A.3.3.3 将采样后的积尘样品放回原密封袋中保管，并进行编号。 

A.3.3.4 将样品按A.3.3.1处理、称量，得出终重。 

A.3.3.5 将各采样点的积尘样品终重与初重之差作为各采样点的残留灰尘重量。 

A.3.3.6 根据每个采样点残留灰尘重量和采样面积换算成每平方米风管内表面的残留灰尘量。 

A.3.3.7 取各个采样点残留灰尘量的平均值作为风管清洁程度的判定指标，结果以g/m
2
表示。 

A.4 风管污染程度的检验步骤 

A.4.1  采样位置 

每套空调通风系统在主风管（新风管、送风管、回风管）的采样位置按A.3.2；如果无法在主风管

采样时，可抽取全部送风口的5%～10%且不少于五个作为采样点。 

A.4.2 采样及实验室分析 

A.4.2.1 在主风管采样时将维修孔、清洁孔打开或现场开孔。 

A.4.2.2 在送风口采样时将风口拆下。 

A.4.2.3 其他采样及实验室分析方法按A.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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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风管内表面真菌总数的检验方法 

B.1 采样 

B.1.1 采样位置：应与本标准所规定的积尘量采样点处于同一断面，至少五个采样点。 

B.1.2 采样方式：积尘量较多时，使用采样面积为100 cm
2
的采样框，用已消毒的铲具将采样框内灰尘

铲至无菌容器中；积尘量少无法用铲具收集时，使用采样面积为50 cm
2
的采样框，用无菌棉签沾适量无

菌生理盐水，擦拭采样框内的风管内表面。  

B.2 样品检测 

将铲具铲得的积尘样品无菌操作称取1 g，或者擦拭过积尘的棉签，经无菌操作加入到0.01% 

Tween-80水溶液中，做10倍梯级稀释，取适宜稀释度1 ml倾注至两个平行平皿。28 ℃±1 ℃培养三至

五天，观察结果。 

B.3 培养与计数 

B.3.1 沙氏（Sabourand’s agar）琼脂培养基 

成分：  蛋白胨                10 g 

      葡萄糖                40 g 

      琼脂                  20 g 

      蒸馏水              1000 ml 

制法：将蛋白胨、葡萄糖溶于蒸馏水中，校正pH值为5.5～6.0，加入琼脂，115 ℃ 15 min灭菌备

用。 

B.3.2 培养方法 

将倾注平皿正置，放于28 ℃±1 ℃孵育培养箱培养三至五天，观察并记录结果。 

B.3.3 菌落计数 

B.3.3.1 作平皿计数时，应选取菌落数在10个～100个范围之间的平皿。可用眼睛直接观察，必要时用

放大镜检查，以防遗漏。在记下平行平皿生长的真菌数后，求出同稀释度的平均菌落数，供下一步计算

时应用。 

B.3.3.2 在计数时，若其中一个平皿有较大片状菌落生长时，则不宜采用，而应以无片状菌落生长的

平皿作为该稀释度的平均菌落数；若片状菌落未生长到平皿的一半，而其余一半中菌落数分布又很均匀，

则可将菌落分布均匀的半个平皿计数后乘2以代表全皿菌落数，然后再求出平均菌落数。 

B.3.3.3 检验结果以cfu/cm
2
为单位报告。将上一步求得的平均菌落数（cfu/皿）乘以稀释倍数再除以

采样面积即为检验结果。 

B.3.4 菌落计数的报告 

菌落数在100以内时按实有数报告；大于100时，采用两位有效数字，在两位有效数字后面的数值，

以四舍五入方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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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送风中可吸入颗粒物检测方法 

C.1 仪器 

C.1.1 PM10检测仪器为便携式直读仪器。 

C.1.1.1 检测仪器颗粒物捕集特性应满足Da50=(10 ± 0.5) μm，σg=1.5 ± 0.1的要求。 

Da50 — 仪器捕集效率为50%时所对应的颗粒物空气动力学直径 

σg — 仪器捕集效率的几何标准差 

C.1.1.2 检测仪器测定的重现性误差：平均相对标准差小于7%。 

C.1.1.3 检测仪器与称重法比较，总不确定度（ROU）不应大于25%。 

ROU=∣b∣+2∣MVC∣ 

式中：b — 重量法与仪器法配对测定PM10结果相对误差的算术平均值 

MVC — 仪器法测定PM10结果之间相对误差的几何平均值 

C.1.1.4 仪器测定范围0.01 mg/m
3
～10 mg/m

3
。 

C.1.1.5 检测仪器示值不是质量浓度的，须给出符合要求的质量浓度转换系数(K)值。 

C.1.2 仪器使用前，应按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检验与标定。 

C.2 检测点布置 

C.2.1 每套空调通风系统抽取风口总数的5%～10%，且不少于五个。 

C.2.2 检测点在送风口散流器下风方向15 cm～20 cm处，根据检测点数量采用对角线或梅花式均匀布

置。 

C.2.3 送风口面积小于0.1 m
2
的设置三个检测点，送风口面积在0.1 m

2
以上的设置五个检测点。 

C.3 检测时间与频次 

C.3.1 检测应在空调通风系统正常运转条件下进行。 

C.3.2 每个检测点检测三次。 

C.3.3 每个数据测定时间根据送风中PM10浓度、仪器灵敏度、仪器测定范围确定。 

C.4 检测数据处理 

C.4.1   对于非质量浓度示值的测定值，按仪器说明书要求将每次检测示值转换为质量浓度。 

C = R × K 
式中：C — 质量浓度，mg/m

3
 

R — 仪器有效示值（扣除本底值、基底值等后的示值） 

K — 仪器的质量浓度转换系数 

C.4.2 送风口送风中PM10浓度的计算 

第k个送风口的送风中PM10浓度（Cak）按下式计算： 

∑∑
==

=
3

11 3
11

i
ij

n

j
ak C

n
C

 

式中：Cij － 第j个测点、第i次检测值 

n － 测点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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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3 送风中PM10浓度的计算 

一个系统（a）的送风中PM10浓度（Ca）按该系统全部检测的送风口PM10浓度（Cak）的算术平均值给

出。 



DB31/ 405—2008 

11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送风中微生物检验方法 

D.1 送风中细菌总数 

D.1.1 原理 

用仪器法采集空调通风系统送风中的细菌，计数在营养琼脂培养基上经35 ℃～37 ℃、48 h培养所

形成的菌落数，以每立方米空气中菌落形成单位（cfu/m
3
）报告。 

D.1.2 方法与要求 

D.1.2.1 采样点：每套空调通风系统抽取风口总数的5%～10%，且不少于五个。采样点一般设在距送风

口下风方向15 cm～20 cm处。 

D.1.2.2 采样环境条件：采样时空调通风系统必须在正常运转条件下，并关闭门窗一小时以上，尽量

减少人员活动幅度与频率，记录室内人员数量、温湿度与天气状况等。 

D.1.2.3 采样方法：以无菌操作，使用空气撞击式采样器采集。 

D.1.3 培养 

D.1.3.1 营养琼脂培养基 

成分：  蛋白胨                10 g 

      氯化钠                 5 g 

      肉膏                   5 g 

      琼脂                  20 g 

      蒸馏水              1000 ml 

制法：将蛋白胨、氯化钠、肉膏溶于蒸馏水中，校正pH值为7.2～7.6，加入琼脂，121 ℃ 20 min

灭菌备用。 

D.1.3.2 方法：将采集细菌后的营养琼脂平皿置35 ℃～37 ℃培养48 h，计数菌落数，记录结果并换

算成cfu/m
3
。 

D.2 送风中真菌总数 

D.2.1 原理  

用仪器法采集空调通风系统送风中的真菌，计数在沙氏琼脂培养基上经28 ℃、三至五天培养所形

成的菌落数，以每立方米空气中菌落形成单位（cfu/m
3
）报告。 

D.2.2 方法与要求 

D.2.2.1 采样点：每套空调通风系统抽取风口总数的5%～10%，且不少于五个。采样点一般设在距送风

口下风方向15 cm～20 cm处。 

D.2.2.2 采样环境条件：采样时空调通风系统必须在正常运转条件下，并关闭门窗一小时以上，尽量

减少人员活动幅度与频率，记录室内装修状况、人员数量、温湿度与天气状况等。 

D.2.2.3 采样方法：以无菌操作，使用空气撞击式采样器采集。 

D.2.3 培养 

D.2.3.1 沙氏（Sabourand’s agar）琼脂培养基 

成分：  蛋白胨                10 g 

      葡萄糖                40 g 

      琼脂                  20 g 

      蒸馏水              10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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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法：将蛋白胨、葡萄糖溶于蒸馏水中，校正pH值为5.5～6.0，加入琼脂，115 ℃ 15 min灭菌备

用。 

D.2.3.2 方法：将采集真菌后的沙氏琼脂培养基平皿置28 ℃±1 ℃培养三至五天，观察并记录结果，

换算成cfu/m
3
。 

D.3 送风中β-溶血性链球菌 

D.3.1 原理 

用仪器法采集空调通风系统送风中的β-溶血性链球菌，经35 ℃～37 ℃，24 h～48 h培养，在血

平皿平板上形成典型菌落的为β-溶血性链球菌。以每立方米空气中菌落形成单位（cfu/m
3
）报告。 

D.3.2 方法与要求 

D.3.2.1 采样点：每套空调通风系统抽取风口总数的5%～10%，且不少于五个。采样点一般设在距送风

口下风方向15 cm～20 cm处。 

D.3.2.2 采样环境条件：采样时空调通风系统必须在正常运转条件下，并关闭门窗一小时以上，尽量

减少人员活动幅度与频率，记录室内人员数量。 

D.3.3 培养   

D.3.3.1 血琼脂平板 

成分：   蛋白胨                10 g 

       氯化钠                 5 g 

       肉膏                   5 g 

       琼脂                  20 g 

       脱纤维羊血         5～10 ml 

       蒸馏水              1000 ml 

制法：将蛋白胨、氯化钠、肉膏加热溶化于蒸馏水中，校正pH值为7.4～7.6，加入琼脂，121 ℃ 20 

min灭菌。待冷却至50 ℃左右，以无菌操作加入脱纤维羊血，摇匀倾皿。 

D.3.3.2 方法：采样后的血琼脂平板在35 ℃～37 ℃下培养24 h～48 h。 

D.3.4 结果观察 

培养后，在血平皿平板上形成呈灰白色，表面突起直径0.5 mm～0.7 mm的细小菌落，菌落透明或半

透明，表面光滑有乳光；镜检为革蓝氏阳性无芽孢球菌，圆形或卵圆形，呈链状排列，链长视培养与操

作条件的影响可短可长，可为四到八个细胞至几十个细胞；菌落周围有明显的2 mm～4 mm界限分明、完

全透明的无色溶血环。符合上述特征的菌落为β-溶血性链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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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冷却水、加湿设备水中嗜肺军团菌检验方法 

E.1 原理 

待测水样经过滤膜或离心浓缩后，一部分样品经酸处理与热处理，以减少杂菌生长，一部分样品不

作处理。将上述处理与未处理样品分别接种BCYE琼脂平板并进行培养，生成典型菌落并经生化培养和血

清学实验鉴定确认则判定为嗜肺军团菌。 

E.2 主要仪器设备 

E.2.1 平皿：90 mm 

E.2.2 培养箱：35 ℃～37 ℃ 

E.2.3 紫外灯：波长360 nm±2 nm 

E.2.4 滤膜滤器 

E.2.5 滤膜：孔径0.22 μm～0.45 μm 
E.2.6 蠕动泵 

E.2.7 离心机 

E.2.8 涡旋振荡器 

E.2.9 普通光学显微镜、荧光显微镜、体式镜 

E.2.10 水浴箱 

E.3 采样 

E.3.1 采样点：每套空调通风系统至少应抽取一个冷却塔，每个冷却塔采集一件样品；如有加湿设备，

也至少抽取一个，每个加湿设备采集一件样品。 

E.3.2 采样容器：可选择玻璃瓶或聚乙烯瓶，沉积物与软泥需用广口瓶，容器均需螺口或磨口，用前

灭菌。 

E.3.3 采样量：每个采样点依无菌操作取水样或沉积物、软泥等样品约200 ml。 

E.3.4 中和：经氯或臭氧等消毒的样品，采样容器灭菌前加入硫代硫酸钠溶液以中和样品中的氧化物。 

E.3.5 样品运输与贮存：样品最好两天内送达实验室，不必冷冻，但要避光和防止受热，室温下贮存

不得超过15天。 

E.4 样品处理 

E.4.1 沉淀或离心：如有杂质可静置沉淀或1000 r/min离心1 min去除。 

E.4.2 过滤：将经沉淀或离心的样品通过孔径0.22 μm～0.45 μm滤膜过滤，取下滤膜置于15 ml灭菌

水中，充分洗脱，备用。 

E.4.3 热处理：取1 ml洗脱样品置50 ℃水浴加热30 min。 

E.4.4 酸处理：取5 ml洗脱样品，调pH至2.2，轻轻摇匀，放置5 min。 

E.5 接种与培养 

取E4.2洗脱样品、E4.3 热处理样品及E4.4 酸处理样品各0.1 ml，分别接种GVPC平板。将接种平板

静置于CO2培养箱中，温度为35 ℃～37 ℃，CO2浓度为2.5%。无CO2培养箱可采用烛缸培养法。观察到有

培养物生成时，反转平板，孵育10天，注意保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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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 结果观察 

军团菌生长缓慢，易被其它菌掩盖，需每天在体式镜上观察。军团菌的菌落颜色多样，通常呈白色、

灰色、蓝色或紫色，也能显深褐色、灰绿色、深红色；菌落整齐，表面光滑，呈典型毛玻璃状，在紫外

灯下，有荧光。 

E.7 菌落验证 

从每一个平皿上挑取两个可疑菌落，接种BCYE和L-半胱氨酸缺失的BCYE琼脂平板，35 ℃～37 ℃培

养两天，凡在BCYE琼脂平板上生长而在L-半胱氨酸缺失的BCYE琼脂平板不生长的则为军团菌菌落。 

E.8 嗜肺军团菌型别的确定 

应进行生化培养与血清学实验确定嗜肺军团菌。生化培养：氧化酶阴性或弱阳性，硝酸盐还原阴性，

尿素酶阴性，明胶液化阳性，水解马尿酸。血清学实验：用嗜肺军团菌诊断血清进行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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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新风量检测方法 

F.1 原理 

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处于正常运行或规定的工况条件下，通过测量新风管某一断面的面积及该断面

的平均风速，计算出该断面的新风量。如果一套系统有多个新风管，每个新风管均要测定风量，全部新

风管风量之和即为该套系统的总新风量（m
3
/h），根据系统服务区域内的人数，便可得出新风量结果（m

3
/h•

人）。 

F.2 主要仪器 

F.2.1 皮托管法 

F.2.1.1 标准皮托管：Kp=0.99±0.01，或S型皮托管 Kp=0.84±0.01。 

F.2.1.2 微压计：精确度应不低于2%，最小读数应不大于1 Pa。 

F.2.1.3 水银玻璃温度计或电阻温度计：最小读数应不大于1 °C。 

F.2.2 风速计法 

F.2.2.1 热电风速仪：最小读数应不大于0.1 m/s。 

F.2.2.2 水银玻璃温度计或电阻温度计：最小读数应不大于1 °C。 

F.3 检测断面和测点 

F.3.1 检测断面 

F.3.1.1 若新风管服务相同功能的区域，则在新风总管或者支管上设置至少一个部位的检测断面。若

新风支管服务不同功能区域，则在每类区域的新风主支管上设置至少一个部位的检测断面。 

F.3.1.2 应选在气流平稳的直管段，避开弯头和断面急剧变化的部位。测量断面的下游方向距离（Ld）

大于五倍当量直径（D），上游方向距离（Lu）大于2D。如无法实现，也应尽量达到Ld大于等于2D，Lu大

于等于D/2，并相应增加断面上的测点数。对矩形风管，其当量直径D＝2AB/（A＋B），式中A、B为边长。 

F.3.2 测点位置和数量 

F.3.2.1 圆形风管：将风管分成适当数量的等面积同心环，测点选在各环面积中心线与垂直的两条直

径线的交点上，同心环数及测点数的确定见表F.1。直径小于0.3 m且流速分布比较均匀的风管，可取风

管中心一点作为测点。气流分布对称和比较均匀的风管，可只取一个方向的测点进行检测。 

 
表 F.1  圆形风管的环数及测点数 

风管直径（米） 环数（个） 测点数（两个方向共计） 

≤1 1～2 4～8 

＞1～2 2～3 8～12 

＞2～3 3～4 12～16 

 
F.3.2.2 矩形风管：将风管断面分成适当数量的等面积小块，各块中心即为测点。等面积小块的数量

和测点数的确定见表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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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2  矩形风管的分块及测点数 

风管断面面积（m
2
） 等面积小块数（个） 测点数（个） 

≤1 2×2 4 

＞1～4 3×3 9 

＞4～9 3×4 12 

＞9～16 4×4 16 

 

F.4 风管截面面积测量 

测定风管检测断面面积（F），分环或分块确定检测点。 

F.5 皮托管法测定风速与风量 

F.5.1 准备工作：检查微压计显示是否正常，微压计与皮托管连接是否漏气。 

F.5.2 动压（Pd）的测量：将皮托管全压出口与微压计正压端连接，静压管出口与微压计负压端连接。

将皮托管插入风管内，在各测点上使皮托管的全压测孔正对着气流方向，偏差不得超过10°，测出各点

动压。重复测量一次，取平均值。 

F.5.3 新风温度（t）的测量：一般情况下可在风管中心的一点测量。将水银玻璃温度计或电阻温度计

插入风管中心测点处，封闭测孔，待温度稳定后读数。 

F.5.4 新风量（Q）的计算：新风管某一断面的新风量按下式计算。 

    dp ptKFQ ×+××= 273076.03600
  

F.6 风速计法测定风速与风量 

F.6.1 当风管内的动压值Pd小于4 Pa时，可用热电风速仪测量风速。 

F.6.2 准备工作：调节风速仪的零点与满度。 

F.6.3 风管内平均风速（V ）的测定：将风速仪放入风管内，测定各测点风速，以全部测点风速算术

平均值作为检测结果。 

F.6.4 新风量（Q）的计算：新风管某一断面的新风量按下式计算。 

    VFQ ××= 3600    

式中：Q — 新风量(m
3
/h) 

      F — 风管截面面积(m
2
) 

      V — 风管中空气的平均风速(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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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附录） 

采 样 框 

 

 

 

 

 

 

 

 

 

 

 

 

 

 

 

 

 

图中：当采样框面积为100 cm
2
时：L1 =100 mm，L2 =100 mm ，L3 =15 mm 

当采样框面积为50 cm
2
时：L1 =100 mm，L2 =50 mm ，L3 =15 mm 

图 G.1  采样框模板俯视图 

 

 

 

 

 

 

 

 

 

 

图中：当采样框面积为100 cm
2
时：L2 =100 mm，L3 =15 mm，L4 =3 mm 

当采样框面积为50 cm
2
时：L2 =50 mm，L3 =15 mm，L4 =3 mm 

图 G.2  采样框模板正视图 

 

采样框的尺寸有50 cm
2
和100 cm

2
两种，以适合不同现场的采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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